朝陽科技大學教師進修履行返校服務合約書

朝陽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與申請人【姓   名】老師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經雙方同意訂定進修履行返校服務合約，內容如下：
1、 進修項目：博士學位，其進修方式及期間如下表：
	申請方式
	開始日期(民國年/月)
	結束日期(民國年/月)
	小計(年)

	□1.在職進修
	/
	/
	

	□2.留職停薪
	/
	/
	

	□3.帶職帶薪
	/
	/
	

	合計
	


2、 乙方願遵守甲方「教師進修辦法」中之相關規定及雙方約定事項。
3、 乙方進修補助方式依甲方相關補助法規辦理。
4、 乙方於進修結案後，返校服務義務各年限計算如下：
（1） 帶職帶薪，返校服務年限以帶職帶薪年數之2倍計算。

（2） 留職停薪，返校服務年限與留職停薪年數同。

（3） 在職進修，應至少返校服務1年。

（4） 凡採併用方式進修之教師其返校服務年限，須依其進修方式之先後順序分計後再合併計算。

5、 乙方結案後應依規定立即返校履行服務義務，未履行或服務年限不足，或於進修期間中途離職，均視同違約。其進修賠償及懲罰性違約金規定如下：

（1） 帶職帶薪者，應償還進修期間支領之薪資及本校資助或支給之一切費用及違約金3個月全額薪津（本薪及學術研究費）。

（2） 留職停薪者，違約金為2個月全額薪資（本薪及學術研究費）。

（3） 在職進修者，違約金為1個月全額薪資（本薪及學術研究費）。

（4） 凡採併用方式進修之教師，須依其進修方式之先後順序分計後，再依未完成部分合併計算。
（5） 未履行返校服務義務部分或未獲續聘，除有不可歸責於進修教師事由外，應按未履行服務期間比例，賠償及繳交違約金。未依規定者，本校得依法訴究。
6、 本合約一式二份，分別由甲乙雙方各收執一份，如因本合約發生爭訟時，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甲　方：朝陽科技大學　

代表人：（用印）
    住　址：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

乙　    方：     　   　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地   址：
中華民國　    年   　月　   日  (人事單位填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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